
基隆市七堵區七堵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 

105.02.15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    據：104.08.31基隆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 

二、目    的：為促進敦親睦鄰，協助社區發展，且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並加強本校校園安全

管理。 

三、管理單位：總務處 

四、開放空間： 

   (一)樂游館三樓多功能階梯視聽教室、樂游館四樓桌球廊道、樂游館五樓禮堂、一般教室(級

任及科任)、崇真樓三樓多媒體會議室、陽光樓一樓藝文中心、陽光樓一樓韻律教室、操

場、市民廣場等區域(以下簡稱校園場地)。 

   (二)其他法令委託營運管理(本校游泳池)，不適用本要點。 

 

五、開放時間： 

 (一)平時：操場自 17時 40分至 19時，其他場地則自 17時 40分至 21時。 

(二)週休二日及國定假日：自 8時至 16時。 

(三)寒暑假：學校辦理學藝活動時，開放時間比照平時上課日辦理，其餘開放時間比照週休

二日及例假日辦理。 

(四)前項校園場地開放時間，如因施工、重大教學活動或其他特殊情形，場地開放確有困難

者，得暫停開放。除緊急狀況外，得由本校視實際需要調整，並於調製日七日前公告網

站及門首。 

六、開放對象： 

    (一)民眾申請校園場地借用許可，應於使用日七日前為之。但經本校公告開放一般民眾個別

從事休閒運動之戶外運動場，則毋需申請。 

    (二)申請人為教育處、教育處所屬文教機構或學校自辦者，免繳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

；申請人為本市政府其他所屬機關（構）者，免繳保證金及切結書。 

七、開放原則：本校校園開放以提供一般民眾、團體(含立案之公益團體、社區團體、運動團體、

機關團體)從事各種有益身心健康之休閒活動及社教文化活動為原則。其他性質之

活動應專案函報本府教育處同意後始得外借。 

八、 長期定期使用之團體，限運動之目的，其借用期間以三個月為限，期滿應重新提出申請。 

(一) 租約期滿前 1個月，原承租單位有意繼續承租者優先辦理續約，逾期未辦理視同放棄優

先承租權。 

(二) 學校公告尚未出租之時段，開放申請。 

(三) 如申請借用之單位過多致場地時段不敷使用時，以連續承租兩時段者為優先，其餘由本

校協調解決或抽籤決定之，且每一團體借用時間，每週不得超過二次，每次以二小時為

原則。  

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得不予許可使用；已許可後始發現有該等情事者，得撤銷原許可處

分，其所繳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退還，且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 

(一)、活動內容與原申請使用內容不符。 

(二)、將場地之全部或一部轉讓他人使用。 

(三)、妨害公務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行為。 



(四)、未遵期繳納使用費、保證金或其他費用。 

(五)、有非經許可之營業行為。 

(六)、有使用火把、爆竹或其他危險物品之行為。 

(七)、活動內容對於他人健康或建築物安全或學校設施有危害之虞。 

(八)、其他致生學校損害之行為。 

(九)、其他違反本辦法規定或不遵從學校指示之行為。 

(十)、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行為。  

十、申請人取得許可後，無法如期使用者，應於使用日三日前以書面通知學校取消使用，其所繳

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無息退還。但已發生之費用，不予退還。申請人未遵守前項期限或未

通知，校園場地使用費之二分之一及已發生之費用不予退還。若因而致學校受有損害者，申

請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一、場地收費標準如附表。 

十二、使用規範：  

    (一)校園場地之使用，不得為影響學校教學或相關活動之進行；其用途以下列活動為限：  

      1.學校教育活動。 

      2.體育活動。 

      3.其他不違背法令或善良風俗之活動。  

      4.申請使用校園場地，不得為營業行為。但經學校許可者，不在此限。  

    (二)使用校園場地時，申請人應遵守下列事項： 

      1.使用設備器材，除學校提供之項目外，其餘物品應自備。使用完畢後，應如數歸還及回

復原狀；其有短少或損壞，應予補足、修復或照價賠償。 

      2.使用校園場地有張貼海報、宣傳標語等必要者，應先經學校許可後，始得於指定地點張

貼。未經學校同意，不得使用漿糊、雙面膠、泡棉膠、圖釘或其他任何可能污損場地之

物品於場地內之牆面、地板及其他設備。活動結束後應立即回復原狀。 

      3.所攜帶之貴重物品，應自行妥慎保管，學校不負保管之責。 

      4.未經學校同意，不得擅接燈光或使用電器用品。 

      5.申請人須在場地內外搭建臺架及電器設備時，應先經學校同意後，始可於指定地點搭建

。活動結束後應立即回復原狀。搭建與使用時，並應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由具有相關

資格之人搭建與操作。 

      6.未經學校同意，不得擅自將場地之一部或全部轉讓他人使用。 

      7.在指定地點及核准時限內辦理活動。 

      8.於活動結束後，應即將使用之場地、設施及物品等回復原狀。 

      9.在活動期間應負責場地內外秩序、設備、公共安全、交通及環境衛生之維護與汽機車停

放、傷患急救等事宜，並接受場地管理人員之指導。 

     10.不得有其他違反法令規定之情事。 

     11.違反前項各款規定者，申請人應依法自行負責。如致學校遭受損害者，並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違反第二款或第五款者，學校得於必要時強制拆除之，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三)運動場使用規則：  

      1.嚴禁汽機車、自行車、溜冰鞋、模型玩具、嬰兒車進入校園場地。 

      2.嚴禁燃放鞭炮及煙火。  

      3.禁止攜帶有機溶劑、危險物及違禁品進入。  



      4.禁止穿著細跟高跟鞋及釘鞋進入 PU 操場。  

      5.勿隨意丟棄垃圾、煙蒂、吐檳榔汁。  

      6.從事大型活動時，請減低音量，以維護環境安寧，其擴音設施音量需符合 「擴音設施噪

音管制標準」，如經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取締未符合管制準者， 將處新台幣 3,000 元以

上 3 萬元以下罰鍰，該罰鍰由借用單位（人）自行負擔。  

      7.樂游館五樓禮堂除羽球、排球活動外，不提供球類運動使用，僅提供集會等靜態活動。 

      8.為響應政府節能政策，電梯以不開放借用為原則。 

十三、本校依本辦法辦理場地開放之收支，依預算程序採收支對列方式並依「縣（市）附屬單位

預算執行要點」及「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賸餘款滾存支用要點」之規定辦理。 

十四、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 

 



基隆市七堵國小學校各項場地借用時間、收費標準及注意事項 

單位：新台幣元、每小時 

場地名稱 場地費 基本水電費 冷氣 其他使用費 備註 

樂游館 

五樓禮堂 

1000 200 無 鋼琴 300 

燈光照明每

排 100 

音響 200 

含大舞台、600 人座

位 

樂游館 

四樓桌球廊道 

500 100 無   

樂游館三樓多功能

階梯視聽教室 

2000 300 1000 單槍 200 

音響 200 

含大舞台、300 人座

位(禁止體育活動) 

崇真樓三樓多媒體

會議室 

800 200 500 單槍 100 

音響 100 

90 人會議室 

(禁止體育活動) 

普通教室、科任教

室 

150 50  單槍 100 (禁止體育活動) 

電腦教室 200 100 200  (禁止體育活動) 

幼兒園寢室 200 100 200  僅供寒暑假出借 

(禁止體育活動) 

陽光樓一樓藝文中

心、陽光樓一樓韻

律教室 

250 100    

操場 1500 200  音響 300  

市民廣場 1000 200    

保證金：以場地使用費之兩倍計算。 

匯款銀行：台灣銀行基隆分行 

帳號帳號：012038093506 

戶名：基隆市七堵國民小學 



注意事項： 

一、 各項場地借用，每次基本使用時數為 2 小時。 

二、 各項場地借用，含基本水電費，若需另開冷氣，則如上述收費標準收取。 

三、 影響學校教學活動時，場地不外借。 

四、 凡申請借用本校各場所者，應於借用日前二週檢附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許可證

明文件及申請表，送本校總務處辦理借用手續及繳費。經本校核定後，向出

納組一次繳清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以場地使用費兩倍計算）。保證金於場

地使用結束後，經學校查明已恢復原狀並確實無損毀任何設施情形，無息退

還。 

五、 場地恢復應於結束後一小時內完成，並於次日上班時間會同本校管理單位檢

查恢復情況，否則本校得動用保證金，雇工修復，借用單位及個人不得有異

議；若有毀損建築及設施者，得應負修復及等值賠償之責。 



基隆市七堵國小場地借用申請表 
活動名稱  

活動說明  

 
借用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起 至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止 

參加人數 約     人 

借用 
地點 

□樂游館五樓禮堂 
□樂游館四樓桌球廊道 
□樂游館三樓多功能階梯視聽教室 
□崇真樓三樓多媒體會議室 
□普通教室、科任教室    間 
□電腦教室 
□幼兒園寢室(僅供寒暑假出借) 
□陽光樓一樓藝文中心 
□陽光樓一樓韻律教室 
□操場 
□市民廣場 

借用設備 

□鋼琴 
□強光燈 
□單槍 
□音響 
□冷氣 

說明： 

1. 場地使用依據本校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請注意參加人員活動安全。 

2. 借用單位經本校核准後，請將場地使用費交至總務處出納組，並加蓋收執人章，方

可借用。 
3. 借用單位如為機關團體請附公文，一般民眾請附身分證影印本。 
4. 其他相關規定請依本校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申請人簽章：                         聯絡電話： 

身分證號碼：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租借費用 
（本欄由學校填寫） 

場地使用費： 

保證金： 

申請人 事務組長 
（登記） 

出納組長 
（繳費） 總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結保證書 

1.立切結人          於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借用貴校場地 

舉辦                                  活動。 

2.活動期間倘有涉及危害學校安全、破壞設備或環境，願負一切安全及賠償責任。 

3.遵照學校場地借用要點規定一次繳清： 

 場地使用費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保證金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5. 如有毀損或短缺學校設備，願依市價賠償，除由保證金充抵由貴校雇工修復外，

不足部份願意無條件補償。恐空口無憑，特具結保證。  

 此致 

基隆市七堵國民小學 

    切結人：                                               

    身分證字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